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★郓城润大酒类包装有限公司于2024
年 1 1 月 8 日 之 前 使 用 的 编 号 为
3717250085870的行政公章丢失，声明作废。

★郓城县岁丰年稔谷物种植专业合
作社于2024年11月8日之前使用的编号为
371725NA002261X的行政公章未备案，
声明作废。

★郓城县杨庄集镇李家楼村股份经
济合作社于2024年11月8日之前使用的编
号为3717250069004的行政公章丢失，声
明作废。

★郓城县杨庄集镇新张庄村股份经
济合作社于2024年11月8日之前使用的编
号为3717250069002的行政公章丢失，声
明作废。

★郓城保锋木业有限公司于2024年
1 1 月 1 1 日 之 前 使 用 的 编 号 为
3717250330960的行政公章、编号为
3717250330961的财务专用章、编号为
3717250330962的发票专用章及编号为
3717250330963的法人章(杨保锋)丢失，
声明作废。

★郓城县人民医院于2024年11月12
日之前使用的郓城县人民医院病案管理
专章未备案，声明作废。

★范福义购买的菏泽亿联置业有限
公司开发的亿联世贸中心的收据丢失一
张，房号：12#20003，收据号：0001897、金
额：6677元、开据日期：2020年9月25日，声
明原件作废。

被告知人：福州常红建筑劳务有限公司
本行政机关于2024年4月12日依法向

你单位送达了《劳动保障监察行政处罚决
定书》(菏人社监罚决〔2024〕1008号)，你单
位至今尚未履行，也未在法定期限内申请
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。根据《中华人
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》第五十四条的规定
现依法催告你单位，请自收到本催告书之
日起十日内履行下列义务：

按照指定的账户缴纳我局对你单位
作出行政处罚，罚款20000元(贰万圆整)。
逾期仍未履行义务的，本行政机关将依法

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。
请在收到本催告书次日起三日内提

出陈述和申辩，逾期不陈述、申辩的，视为
放弃陈述、申辩的权利。

联系电话：0530-5320781
联系地址：山东省菏泽市桂陵路与永

昌路交叉口向西100米路南(鲁西新区政
务服务中心106室)

菏泽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
2024年11月12日

备注：本催告书一式两联，第一联留存劳
动监察案卷，第二联交当事人。

劳动保障监察行政处罚决定履行催告书
菏人社监罚催〔2024〕1041号

公

告

2024年11月13日成武县流浪乞讨救助站接群众报
警发现一名流浪乞讨人员，男，体貌特征(交流困难，疑
似精神障碍，大约70岁左右，高1米65，重50公斤，穿黑
色外套，黑色裤子，戴黑色帽子，蓝色网面鞋)，姓名为
王乃坤(自述)，如有知情者请与成武县流浪乞讨救助
站联系：0530—8622030

受助编号：37172320241113001
成武县救助管理站

2024年11月14日

分类信息
教育、医疗、企事业等职称论文发表

齐鲁晚报专版，欢迎投稿
电话：18605302619


	P04-PDF 版面

